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7700 2023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3-02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7 属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3 年 5 月 16 日 14:30；
（2）网络投票：2023 年 5 月 1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 年 5 月 16 日 0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0 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立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25,982,191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64.7143%。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的中
小股东共计 44 名，代表公司股份 35,959,1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946%。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90,414,61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63.631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5,567,5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的 1.082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
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25,434,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2%；反对 454,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弃权 93,1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411,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62%；反对股份 454,8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648%；弃权股份 93,1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0%。

2、审议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25,367,4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反对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344,3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04%；反对股份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945%；弃权股份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1%。

3、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125,372,8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反对 172,4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弃权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349,7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54%；反对股份 172,4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795%；弃权股份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1%。

4、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25,372,8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反对 172,4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弃权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349,7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54%；反对股份 172,4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795%；弃权股份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1%。

5、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25,448,1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9%；反对 190,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9%；弃权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425,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49%；反对股份 190,2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290%；弃权股份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1%。

经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285,181,62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3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
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22,752,5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1%；反对 2,792,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4%；弃权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2,729,5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185%；反对股份 2,792,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7664%；弃权股份 436,9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1%。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
构， 聘期一年，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
所协商确定相关费用。

7、审议通过《关于年度利润分配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25,460,5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反对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437,5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4%；反对股份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945%；弃权股份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1%。

8、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25,448,1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9%；反对 190,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9%；弃权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425,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49%；反对股份 190,2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290%；弃权股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1%。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25,460,5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反对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437,5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4%；反对股份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945%；弃权股份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1%。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25,460,5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反对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5,437,5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4%；反对股份 177,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945%；弃权股份 34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1%。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时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以同意票 2,124,978,249 股选举黄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4,955,2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81%。
黄立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以同意票 2,125,258,858 股选举张燕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5,235,8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85%。
张燕女士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以同意票 2,125,115,252 股选举黄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5,092,2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891%。
黄晟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以同意票 2,123,430,620 股选举丁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800%。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3,407,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043%。
丁琳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以同意票 2,125,304,104 股选举文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81%。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5,281,0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43%。
文灏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以同意票 2,125,304,004 股选举张慧德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81%。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5,280,9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40%。
张慧德女士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以同意票 2,125,304,007 股选举郭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81%。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5,280,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40%。
郭东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以同意票 2,122,967,222 股选举孙林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2,944,1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156%。
孙林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以同意票 2,125,392,525 股选举易爱清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5,369,4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02%。
易爱清先生成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和《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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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以电话、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监事会会议
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会议选举孙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孙林先生，1972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湖北社会科学院，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北京武警

总队八支队十四中队、湖北省水产技术推广中心，2004 年进入公司（前身红外有限）工作，现担任公
司行政保卫部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孙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孙林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孙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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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以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会议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经认真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立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 3 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的

议案》。
一致同意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张慧德（主任委员）、文灏、郭东。
三、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根据公司董事长黄立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张燕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2、根据公司总经理张燕女士的提名，决定聘任苏伟先生、侯建军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黄建忠

先生、柳国普先生、陈丽玲女士、黄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轶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董事会决定续聘陈丽玲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 其联系方式为： 电话 027-81298268； 传真 027-81298289； 电子邮箱 chenliling@guide-
infrared.com。

上述高管任期 3 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审查上述人员简历并了解相关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四、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张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3 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联系方式为：

电话 027-81298268；传真 027-81298289；电子邮箱 zhangrui@guide-infrared.com。 其简历附后。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张燕女士，1981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九三学社社员，武汉大学博士在读，正高级经

济师。2002 年武汉大学毕业加入高德红外，历任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营销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2018 年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运营管理。 因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出色表现，
连续两年入选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中国杰出商界女性 100 人”，2021 年其参与的《高性能制冷红外
焦平面探测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现任全联科技装备业商会副会长，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张燕女士持有公司 0.06%的股份,持股数为 2,108,537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张燕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所列情
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苏伟先生，1977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武汉大学
EMBA，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职于湖北电力公司，2005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研
发中心主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苏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苏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侯建军先生，1974 年 11 月出生，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法学硕士，中共党
员，正高级工程师。2017 年 7 月进入公司工作，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湖北汉丹
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侯建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侯建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黄建忠先生，1971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
师。 曾任武汉大学讲师。 2002 年进入武汉高德光电有限公司（现高德红外）工作，2005 年起任公司
总工程师，担任过多个国家级 J 工产品的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了公司多款产品的设计
与开发，其中非制冷焦平面红外热成像仪获科学技术部颁发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IR 系列非
制冷焦平面红外热像仪》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高性能红外成像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获湖
北省科技技术进步一等奖，《高帧频、大面阵红外成像关键技术及装备》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二等奖，
《空地导弹红外制导光电成像系统》获 J 队科技进步贰等奖，2017 年荣获“湖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称号，2018 年获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黄建忠先生持有公司 0.06%的股份,持股数为 2,108,537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建忠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
（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所列
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建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柳国普先生，1975 年 11 月出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曾任职于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2004 年进入公司（前身红外有限）工作，历任公司研发
中心副主任、制造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柳国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柳国普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柳国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黄轶芳先生，1980 年 12 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武
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武汉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湖北美尔
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黄轶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轶芳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轶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陈丽玲女士，1978 年 6 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曾任职于湖北
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加入公司，历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陈丽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丽玲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丽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黄晟先生，1989 年 4 月出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
师。任武汉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武汉市政协委员。 2013 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23 年
荣获“光谷工匠企业家”荣誉称号。 2016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北京前视远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武汉高
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武汉轩辕智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武汉产兴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黄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3%的股份。 黄晟先
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立先生之子，与黄立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黄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所列情形；
（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张锐女士，1983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
码 600433）董事会秘书处、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美好集团，证券代码 000667）董
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主管、监事。 2011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张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张锐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锐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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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黄如华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形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董事长胡嘉先生因公务请假，非独立董事

吕海涛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
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1 人，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599,868,2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1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95,712,8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86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155,42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4%。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4,155,5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4,155,4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4%。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6,456,6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13％；反对

3,411,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4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015％；反对

3,411,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985％；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了《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6、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6,456,4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12％；反对

3,411,8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4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967％；反对

3,411,8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033％；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312,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06％；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1,370,753 股， 对该
议案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312,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06％；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1,370,753 股， 对该
议案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312,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06％；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1,370,753 股， 对该
议案已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广东省粤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的确定及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34,341,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8％；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及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22 年度薪酬的确定及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34,341,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8％；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及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5％；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34％；反对

1,1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66％；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2025 年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6％；反对

1,18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1,1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82％；反对

1,18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1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8,683,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6％；反对

1,18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1,1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982％；反对

1,18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1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天慧律师、陈珍琴律师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自律监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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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 10 号东方嘉盛大厦 6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总经理,董事孙卫平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0,206,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73.0652%。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0,112,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72.99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 94,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0.0690%。

（二）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4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0.1077%。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53,1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0.03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94,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0.0690%。

（三）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 2023 年考核方
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83,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0,059,000 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
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0,1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5％；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2627％；
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737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振、钱明月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上接 D69 版)
金额单位：万元

用途
使用主体

说明
兆新股份 深 圳 永

晟
安 徽 生
源

兆 新 商
业

禾 新 控
股

海南兆
核 费用金额合计

股 权 交 易
中介费 5,858.02 - - - - - 5,858.02

主要为青海锦泰股权转让项
目咨询服务费 。 最初拟以不
低人民 币 4.04 亿 元 价 格 转
让该股权 （公告编号 ：2022-
014）， 最终交易双方股东会
均 审议通 过了 以 5.05 亿 元
的 价 格 转 让 （公 告 编 号 ：
2022-024、 2022-087）。 该项
股 权 初 始 投 资 成 本 为 3.00
亿元 ， 转让价格较初始投资
成本增值 2.05 亿元 ，相关居
间服务费等均在审议议案中
明确表述并披露， 财务报告
中列报 于管 理 费 用 项 目 下
“咨询费、顾问费”

管 理 类 咨
询费用 665.66 - - - - - 665.66

主要为公司进行战略管理 、
内控及系统建设、 历史纠纷
化解等专项需要， 产生的相
关咨询服务费用

融 资 中 介
费 518.96 - - - - - 518.96

公司 2022 年筹资活动现 金
流入 2.29 亿元 ，并成功实现
了部分大额债务的转让 、展
期 ，有效降低了公司的流动
性风险和违约责任

土 地 消 缺
类 咨 询 费
用

405.66 - - - - - 405.66

主要为公司石岩土地消缺相
关的咨询费用 ， 解除了城市
更新项目所涉及房屋建筑物
及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状态并
解决了压覆矿等地质问题的
潜在纠纷

律师费 188.35 94.34 20.40 - - - 303.09
主要为公司对外股权投资 、
转让，以及常年法律服务、专
项服务费用

其他 174.67 10.47 42.51 18.67 10.00 0.69 257.02
主要为公司品牌传播策略服
务、广告投放、会务咨询服务
等相关费用

电 站 消 缺
费用 - 195.06 - - - - 195.06 主要为公司光伏发电项目资

产相关的消缺手续服务费用

资产评估 90.14 - - - - - 90.14 公司土地、 股权等资产评估
咨询服务费用

股 权 激 励
专项 63.68 - - - - - 63.68 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及咨询相

关服务费用

总计 7,965.15 299.87 62.91 18.67 10.00 0.69 8,357.29

7.2 请你公司补充列示股权激励费用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 与前期股权激励草案预计的金额
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成本费用确认是否准确。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股权激励费用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公

司选择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Model） 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
值，公式为：

其中，公式中各参数代表的含义及取值为：
①S：股票期权标的股价，为 3.09 元/股（授权日 2022 年 7 月 13 日收盘价）；
②X：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70 元/股；
③T-t：授权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分别为 1 年、2 年；
④σ：历史波动率，分别为 21.47%、21.19%（截至授权日 2022 年 7 月 13 日，分别采用深证综指

最近一年、两年的年化日涨跌幅的标准差）；
⑤r：无风险利率，分别为 1.50%、2.10%（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 1 年期、2 年

期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公司首次授予 15,059.2000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70 元/股。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两

期行权，每期行权比例分别为 50%、50%。 鉴于有 4 名激励对象离职，其获授的合计 497.01 万份股
票期权不得行权， 待由公司注销。 根据上述参数测算 ，2022 年末在职员工股票期权份数
14,562.1900 万份股票期权应确认的总费用为 20,965.64 万元，其中在 2022 年股票期权的摊销费用
为 6,515.18 万元。

计算过程如下：
参数 参数含义 第一期 第二期

S 标的股票现行价格 3.09 3.09
X 行权价格 1.70 1.70
r 连续复利的年化无风险利率 1.50% 2.10%
T-t 期权到期前的时间长度（年 ） 1 2
σ 连续复利的按年计算的股票回报率的标准差 21.47% 21.19%
C 单位成本（元） 1.42 1.46

第一次行权 第二次行权

当年行权数量 （万份 ） 7,281.10 7,281.10
行权成本（万元 ） 10,307.26 10,658.38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假设首次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根据每期的行权成本，各年度分摊成本具
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2022 2023 2024 合计

第一年行权的成本分配 4,294.69 6,012.57 - 10,307.26
第二年行权的成本分配 2,220.49 5,329.19 3,108.70 10,658.38
各年成本合计 6,515.18 11,341.76 3,108.70 20,965.64

（2）与前期股权激励草案预计的金额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告，在草

案中，公司以 2022 年 4 月 27 日为基准日，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实际
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需要在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确认。

由于授权日标的股价较草案公布时的 2.35 元/股上涨 31.49%， 同时授权日历史波动率较草案
公布时高，因此，授权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较草案高。 这导致总成本为 21,681.19 万元，较草案预
测值 10,801.99 万元高；2022 年分摊成本为 6,737.55 万元，较草案预测值 4,651.65 万元高。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
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
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鉴于有 4 名激励对象离职，其获授的
合计 497.01 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待由公司注销。 因此，2022 年末在职员工股票期权份数
14,562.1900 万份应确认的总费用为 20,965.63 万元，其中摊销在 2022 年的费用为 6,515.18 万元。

综上，公司股权激励成本费用确认准确。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相关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获取公司 2022 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和审批情况， 判断股权激励计划是否经过适当层级

的审批，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情况；
②复核管理层对于股权激励费用的股票期权价值确定、分摊期间确认、预计行权人数等，对比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预计费用金额与实际发生股权激励费用情况， 评价计入 2022 年度的股权激励
费用准确性。

（2）核查结论：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于 2022 年度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已履
行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关于公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必要程序；公司根据授予日公
司股票价格、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况，计算了授予股票期权的价值，并确认了股权激励费用的分摊期
间；公司实际分摊的股权激励费用大于草案测算金额，主要原因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期公司股
价与授予日 2022 年 7 月 13 日公司股价存在较大变化，因此计算实际股权激励费用金额高于股权
激励草案金额，公司按照授予日股权价格为依据计算授予的股票期权价值，计算过程和 2022 年度
公司分摊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金额准确。

特此回复。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